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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软件应用情况自查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各分局：

当前，全省“信息化推广应用年”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从上半年全市系统软件应用情况通报来看，全市软件应用工作总体水平较以往有所提高，但部分单位、部分软件的应用情况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是部分软件录入率较低。这既有录入不及时的原因，也有统计报表数据虚高的原因，另外也有软件自身不完善，造成数据无法录入的原因；二是部分软件录入率过高。这多数是由于没有及时录入企业注销情况或删除已经注销企业的数据，致使数据库中的企业登记数量只增不减而造成的；三是个别软件应用水平较低。部分单位在软件应用过程中，还仍然在采用事后补录的工作方式；还有部分单位对部分软件的应用不够重视，造成个别软件应用不到位等等。因此，为尽快解决现有问题，大力推进各类业务软件的规范应用，确保“信息化推广应用年”活动取得实效，市局决定全市系统开展一次软件应用情况自查活动。请各县市局、分局抓紧时间对各类业务软件应用工作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自查，认真查找、分析软件应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尽快予以解决。对于确有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也要弄清原因、解释清楚。各单位要将自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并于8月1日前报送市局信息中心。自查报告必须实事求是，能够真实反映软件应用工作的实际情况、软件应用与实际工作结合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所制定的整改方案必须切合实际、切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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